
思明区建设局关于开展2016年住宅小区
物业服务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
各物业服务企业，各有关单位：
根据工作安排，定于近期开展2016年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监督检查工作，现通知如下：
一、检查时间及项目：具体检查时间及项目名单见附件。
二、检查内容与标准：按照《思明区住宅物业服务项目实地检查表》（厦思建〔2016〕47号文附表）执行。
三、有关要求
1. 请鹭江、开元、筼筜、梧村、嘉莲、莲前等街道及时将本通知转至被检查项目，并派1至2名熟悉情况的人员参加检查工作，于10月25日前将该人员信息传真至2039087。
2. 请各物业服务企业立即对所属项目开展自查，做好内业资料准备及其他迎检工作，并通知项目负责人在场配合检查。
3. 评定成绩包括实地检查成绩及综合评定成绩，综合评定成绩包含小区日常物业服务情况，配合街道、社区及有关部门工作情况等方面，请所在街道对被检查项目上述情况进行评价，如有相关不良行为，于10月31日前书面报送区物业管理工作中心（联系人：小郑，联系电话：2035682）。
附件：1.思明区2016年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实地检查安排表
      2.厦思建〔2016〕47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思明区建设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0月24日


